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交的有关资料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董

事及相关经理班子进行问询的基础上，基于我们个人的客观、独立判断，就北京

华融综合投资公司购买公司金融街广安中心项目 B地块1号楼的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如下意见： 

1、公司将金融街广安中心 B 地块 1 号楼出售给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交

易总价款为 2,753,000,000 元人民币的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网站公开信息，该项目周边区域同类型项目如国投方诚中心等

近年成交价格区间主要集中在 3.5 万/建筑平米-4.5 万/建筑平米，本次交易定

价参考项目本身因素及周边可参考项目价格制定，销售价格公允，可以保证公司

正常稳定的运营，有利于金融街广安中心的后期销售，定价策略符合市场定价原

则。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独立董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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